附件1

2023年秀屿区“质量月”联合主办单位

开展的主要活动

一、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赋能活动，引导企业提高质量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我区产品和服务质量竞争力。开展“计量服务中小企业行”。开展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宣传活动。开展消费品质量安全“进社区、进校园、进乡镇”消费教育宣传活动，开展燃气具、儿童学生用品、老年用品等重点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宣传，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促进消费升级。开展质量帮扶活动，以中小微工业企业为服务重点，深入开展产品质量技术帮扶“争优争先争效”行动。组织开展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守护行动、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守护夕阳”行动和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开展“电梯安全宣传周”“特种设备企业主体责任推进年”活动。
二、区委宣传部组织区直新闻媒体加大对秀屿区各单位组织质量月的活动情况的宣传报道。

三、区法院坚持“精审快判、从严打击”，贯彻“四个最严”，严惩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与市场监督管理局、农业农村局等政府部门建立经常性联络机制，促进食品药品安全领域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增强联合打击工作合力。开展食品药品安全普法宣传，形成打击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

四、区检察院加强公益诉讼工作，督促职能部门提升社会公益保护力度。
五、区工信局走访服务企业，开展质量标杆典型经验宣传推广，引导工业企业提高质量管理能力。

六、区教育局（科技局）进一步增强企业质量和品牌发展能力，提升质量基础设施服务效能。

七、区公安分局结合“昆仑2023”专项行动，围绕打击侵权假冒犯罪，侦破一批大案要案，打掉一批犯罪团伙，斩断相关犯罪链条。

八、区民政局实施养老服务领域质量提升行动，开展养老从业人员培训，进一步提升我区养老从业人员技能水平。结合年度的养老服务“点题整治”工作，整治公建民营等养老机构服务不规范问题，引导和激励养老服务机构持续优化服务。

九、区自然资源局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工作，开展重要标准宣贯。

   十、区生态环境局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开展机动车检验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活动。联合区市场监管局、技术专家对全区注册的环境监测社会机构组织开展监督检查。组织开展打击偷漏排、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专项执法行动。

十一、区住建局组织建筑业协会举行“优质工程”现场学习交流观摩会，邀请建设、施工、监理企业等代表参加了本次观摩活动，加强互动交流、学习先进理念，进一步树牢精品意识，努力打造更多优质工程、精品工程、品牌工程。

十二、区交通运输局开展交通建设工程“质量月”主题宣传。开展在建项目质量抽查抽验。开展在建公路路面工程质量整治专项行动。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全区道路运输车辆达标管理“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
十三、区水利局深入实施水利工程建设质量提升工作，开展水利工程实体质量抽检工作，强化水利工程质量监管。
十四、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农业农村标准宣贯；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普法宣传；开展优质农产品宣传推介活动（农民丰收节、绿色食品宣传月等）。
十五、区商务局持续推进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商贸流通专项试点，开展商务领域企业标准“领跑者”活动，加强标准实施应用，提高服务质量效率。

十六、区文化和旅游局开展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专项整治，重点查处“黑导游”“黑旅行社”以及强迫消费、拉客、宰客等违法法规行为。组织开展利用互联网推广、手机公众号等进行的违法违规行为摸排检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开展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管服务执法宣传教育活动。督促全区星级旅游饭店、旅行社、A级景区利用新媒体、电子显示屏、广告牌等多种方式向游客提示文明旅游、厉行节约、理性消费。

十七、区卫健局开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公立医院服务质量提升行动，通过预约挂号、互联网医院等信息化便民惠民措施进一步优化医院门急诊医疗服务流程，提升医院智慧医疗服务能力。    

十八、区财政局（国资办）组织区属国有企业开展质量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开展质量整治活动，严格落实质量安全监管制度，推动建设单位质量责任落实。

十九、区供销社组织开展农资质量宣传和技术服务活动，加强供销系统农产品质量管控。
